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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交易 
提前償還貸款融資

茲提述創建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的公告（「該
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載者應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宣佈，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日，借款人於貸款融資到期前將其全部本金
及應計利息償還予貸款人，融資協議及相關抵押文件應告終止，且自二零二一年四月
二十日起不再具有進一步效力及作用。

承董事會命 

創建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 

主席  

張金兵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榮譽主席為呂長勝先生；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張金兵先生（主
席）、馬超先生（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）及仇沛沅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高敬德先生；
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炳權先生、李亦非博士及閆海亭先生組成。


